
 

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及運作情形 

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 

    本行訂定「風險管理政策」，以作為風險管理之最高指導原則，並每年定期

檢視，針對各項風險擬定風險管理政策，內容涵蓋管理目標、組織架構、權責歸

屬及風險管理程序等機制，以有效辨識、衡量及監控各項風險，落實整體營運之

風險管理。 

 

 

風險管理範疇 

一、 依業務規模、信用風險、市場風險與作業風險狀況及未來營運趨勢，監控資

本適足性。 

二、 建立衡量及監控流動性部位之管理機制，以衡量、監督、控管流動性風險。 

三、 建立辨識、衡量與監控洗錢及資恐風險之管理機制，及遵循防制洗錢相關法

令之標準作業程序，以降低洗錢及資恐風險。 

四、 考量整體暴險、自有資本及負債特性進行各項資產配置，建立各項業務風險

之管理。 

五、 建立銀行資產品質及分類之評估方法，計算及控管大額暴險，並定期檢視，

覈實提列備抵損失。 

六、 對銀行業務或交易、資訊交互運用等建立資訊安全防護機制及緊急應變計劃。 

七、建立新興風險(如：公共衛生、新型傳染病、金融科技與物聯網攻擊等風險)

鑑別與研擬妥適回應措施及陳報機制。 

八、 落實永續風險管理，將環境、社會、公司治理及氣候等風險納入授信與投資

作業流程評估程序，允當並定期審視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內容，以提升資產品

質、健全業務發展、促進企業社會責任之履行。 

 

 

風險管理委員會運作情形 

一、 風險管理委員會運作情形: 

(一)為強化董事會層級對於功能性委員會-風險管理委員會，督導風險管理之

職能，本行於 114年 8 月 7日經第 25屆第 28次董事會通過，將本行『風



 

險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為『風險管理委員會組織規程』，並修訂本

行風險管理委員會相關設置事宜及議事流程。 

(二)本行設有風險管理委員會，為董事會授權之功能性委員會，委員會成員由

董事會決議至少三名董事組成之，其中應有過半數以上為獨立董事，並由

全體成員互推一名獨立董事擔任召集人及主席。 

(三)本屆委員會任期 114 年 8 月 7 日至 115 年 5 月 14 日，114 年本屆委員會

開會 1次(A)(註)，委員資格及出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 

次數(B) 

委託出 

席次數 

實際出席率 

(B)/(A)(%) 
備註 

獨立董事 

(召集人) 
陳必達 1 0 100 114/8/7新任 

獨立董事 林立文 1 0 100 114/8/7新任 

董事 廖學縣 1 0 100 114/8/7新任 
註:本行於 114年 8 月 7日通過修正委員會成員由至少三名董事組成之，114年新任 

   委員共招開會議 1次(114 年 11月 6日)。 

 

 

二、 風險管理委員會主要任務為有關本行風險管理方案及風險管理制度化議案

之審議，衡量各風險管理範圍，定期向董事會報告。本行並於系統組織中設

置風險管理部，依循風險管理政策進行各類風險管理政策之擬定、全行風險

管理之規劃與執行、各項業務暴險總額及監控、風險管理資訊之蒐集及分析，

以及主管機關有關風險管理規定事項之執行。 

三、 本行信用風險管理政策、作業風險管理政策、市場風險管理政策、流動性風

險管理政策、氣候風險管理政策、利率風險管理辦法、資本管理政策及總合

風險限額管理辦法等，均由董事會核定後施行。風險管理部每季彙整各項風

險限額使用情形，提出風險管理報告， 

四、 114年度委員會分別於 1月 23日、4月 28日、7月 28日及 11月 6 日(新任

委員)召開風險管理委員會季會共四次，並陳報 114年 2月 27日、5月 8日、

8 月 7 日及 11 月 6 日董事會。除每季例會外另召開臨時性風險管理委員會

共兩次，主要係因辦理資本規劃、主管機關修正規範及配合本行營運現況，

修訂相關政策辦法、辦理資本規劃及檢視規範妥適性等議案。 

 


